
 
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

智能工厂（车间）项目实施细则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条  本实施细则所称的智能工厂（车间）项目是东莞市

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《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智能工厂认定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智能车间认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认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。 

第二条  智能工厂（车间）项目扶持范围 

（一）智能工厂项目 

支持基础条件好的企业建设智能工厂，围绕规划设计、生产

管理、运维服务等制造全过程开展智能化升级，优化组织结构和

业务流程，强化精益生产和数字化制造，推动跨业务活动的数据

融合和深度挖掘，实现对核心业务的精准预测、管理优化、自主

决策和供应链协同，经认定后予以一次性奖励。 

（二）智能车间项目 

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车间建设，对车间的总体设计、

装备布局、工艺流程及质量管控等进行数字化建模，构建数据采

集与分析、产品数据管理、车间制造运营、智慧物流等工业软件

系统，应用工业互联网技术优化业务环节，建立工业大数据平台，

实现生产数据贯通化、制造柔性化和管理智能化，质量控制与追

溯，具有行业示范带动推广作用，经认定予以事后奖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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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申请条件  

（一）按照有关文件规定，申报单位不属于市级财政专项资

金不予资助范围。 

（二）申报单位属企业性质的，须在东莞市办理工商、税务

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申报智能工厂（车间）项目的企业须属于工业企业。 

（四）各项目具体申报要求，在申报文件中明确。 

第四条  资助方式与标准 

（一）智能工厂项目 

对认定为智能工厂的企业，最高予以一次性 1000 万元奖励。 

（二）智能车间项目 

对认定为智能车间项目的，按不超过项目设备、软件和技术

投入总额的 25%给予资助，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为 500 万元。 

第五条  对通过验收审核的项目，市工信局根据每年预算规

模、实际申报数量、重点扶持方向领域，结合专家组综合审核意

见，确定资助项目数量、资助金额及名单。 

第六条  工作流程 

1.组织申报。市工信局发布申报文件，申报单位登陆“企莞家”

（http://im.dg.gov.cn）进行网上申报。 

2．形式审查。市工信局对申报单位网上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

形式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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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征求部门意见。按照相关文件规定，对申报单位（项目）

是否存在财政资金不予资助的情况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。 

4．验收审核。市工信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通过资

格审查的项目进行验收审核，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核算项目投入情

况。 

5．社会公示。市工信局拟定项目资助计划，向社会进行为期

5 天的公示。 

6．上报市政府。市工信局将公示无异议或异议排除后的资助

计划上报市政府。 

7．资金拨付。市政府批准资助计划后，市工信局按照工作流

程办理资金拨付。 

第七条  资金拨付和管理 

（一）资金拨付 

项目资金下达拨付通知后，市工信局按财政预算资金拨付程

序办理拨款手续。受资助单位应规范各项费用支出的财务核算管

理。收到资助款后，按照适用的会计制度或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

计核算和账目处理。 

（二）资金管理 

1.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价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执行。 

2.受资助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严格执行

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，并自觉接受工信、财政、审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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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有关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，需要受资助

单位提供有关数据或信息的，受资助单位应积极配合，及时提供

完整、真实的数据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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